
 

关于赣州市南康区 2019 年财政决算（草
案）和 2020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赣州市南康区财政局局长 陈德怀 

（2020年 9月 16日在赣州市南康区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彭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19 年度财政决算

情况，请予审议。同时，简要汇报 2020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

况。 

一、2019年决算情况 

2019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

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全区财税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

九大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等战略部署及省、赣州市、区

委区政府的系列决策部署，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坚持解

放思想、内外兼修、北上南下，大力推进中央“三大攻坚战”

和赣州市“六大攻坚战”，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优生态、防风险为导向，主动履职、迎难而上、着力

财源建设，优化支出结构，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促进全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财税运行总体平

稳。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 356468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 99.6%，比上年增收 31055 万元，增长 9.5％。 



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233346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 100.1%，比上年增收 15638 万元，增长 7.2％。 

增值税完成 72095 万元，增长 21.4%；营业税完成 37

万元，下降 80％；企业所得税完成 14722 万元，增长

39.8%；个人所得税完成 2590 万元，下降 55.5%；资源税完

成 2177 万元，下降 76.9%；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18407 万

元，下降 5.9%；房产税完成 2547 万元，增长 2.9%；印花

税完成 3255 万元，增长 14.1%；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1550

万元，增长 5%；土地增值税完成 18354 万元，增长

39.4%；车船税完成 1856 万元，下降 12.8%；耕地占用税完

成 2894 万元，增长 22.2%；契税完成 40668 万元，增长

24.8%；环境保护税完成 277 万元，增长 23.1%；专项收入

完成 10759 万元，下降 8.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11157 万元，下降 49.7%；罚没收入完成 18124 万元，增长

9.7%；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9026 万元，增

长 309.6%；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 2851 万元，与上年持

平。 

2019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800188 万元（含上

级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补助收入、返还性收入等安排的

支出），比上年增加 88423 万元，增长 12.4％。主要支出项

目执行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6007 万元，增长 8.4％；国防支出

22 万元，下降 94.7％，主要原因是上级安排的防空设施建

设费比 2018 年大幅减少；公共安全支出 38214 万元，增长



 

13.4％；教育支出 175435 万元,增长 12.7％；科学技术支

出 16160 万元，增长 34.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871 万

元，下降 64.1％；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78670 万元，增长

4.2％；卫生健康支出 77156 万元，增长 4.4%；节能环保支

出 10122 万元，增长 11％；城乡社区支出 218573 万元，增

长 83.8％，主要原因是本级安排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幅

增长；农林水支出 107877 万元，增长 6.0％；交通运输支

出 2864 万元，下降 83.8％；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2509 万元，下降 8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91 万元，

下降 71.6％；金融支出 873 万元，下降 34.6％；自然资源

海洋气象等支出 807 万元，下降 83.0％；住房保障支出

1952 万元，下降 88.5％;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986 万元，下

降 12.5％；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049 万元，下降

58.2%；债务付息支出 5596 万元，增长 50.6％；债务发行

费用 26 万元，下降 29.7％；其他支出 228 万元，下降

88.4％。 

2019 年本级一般财政预算收入 233346 万元，加上级补

助收入 322766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23160 万元、上年结余

11030 万、调入资金 240565 万元，收入总计为 830867 万

元。本级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800188 万元，加上解支出

21134 万元、设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46 万元、债券还本支

出 4633 万元，支出总计为 826301 万元，收支相抵余 4566

万元，为结转下年支出，净结余为零。 

根据《预算法》规定，其他有关事项报告如下： 



上级对我区转移支付情况。2019 年，上级对我区一般

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322766 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

返还性收入 26829 万元，与上年持平；专项转移支付 60661

万元，下降 47.5％，一般性转移支付 235276 万元，增长

30.4％。 

政府债务收支情况。2019 年，《江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

下达部分  2019 年分地区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

（赣财债〔2019〕6 号）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9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赣财债〔2019〕79 号）

核定我区债务限额 435536 万元（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

务，不含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府负有救助责任的

债务），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78180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57356 万元。在限额内，省转贷我区政府债券 98650 万

元，新增债券主要用于土地收储、城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2019 年我区偿还债务 14235 万元，年末政府负有偿还

责任的债务余额为 400765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62087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38678 万元。 

预备费安排使用情况。2019 年，我区预备费预算安排

5000 万元，按照《预算法》的规定用于突发事件处置及其

他难以预见的开支，已列入相关支出科目决算数。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77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82 万元，教

育支出 641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3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

出 27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8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支出 99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18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28 万元，农林水支出 1337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35 万元，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0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62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90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

出 83 万元。 

超收收入安排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支情况。2019

年，我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初余额为 14506 万元，预算超

收收入 346 万元全部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末余额为

14852 万元。 

预算周转金收支情况。2019 年，我区预算周转金年初

余额为 155 万元，当年未发生变化，年末余额仍为 155 万

元。 

“三公”经费使用管理情况。2019 年赣州市南康区部门

“三公”经费决算支出 4197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下降 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246165 万元，比上年决算

数下降 78.6%。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4657 万元、上年结余

21766 万元、省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81053 万元，政府性基金

收入总额为 363641 万元。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51882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下降 85.1%；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

3092 万元，调出资金 183877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0280 万元，政府性基金结转下年 4510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我区未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加上上年

结转收入 217 万元，总计 217 万元。2019 年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安排 72 万元，结余 145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我区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68060 万元，

增长 2.3%。我区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49425 万元，

增长 11.6%。我区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当年结余

18635 万元，加上 2018 年累计结余 145322 万元，扣除 2019

年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提取的提升行动资金 2572 万元，

2019 年末滚存结余 161385 万元。 

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社

会保险基金收支项目预算数、决算数及其对比分析，详见

决算草案表。 

（二）2019 年财政运行特点 

1.全面完成全年财政收入。2019 年，在面临宏观经济

下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政府债务化解、财税体制下划

等多重困难影响下，我区财政收入实现逆势增长，财政总

收入完成 35.65 亿元，总量和增幅均居全市前三。财政收入

质量进一步提高，税性比首次超过 85%，达到 85.4 %，比

上年大幅提高 2.5 个百分点，财税结构持续优化，城市化特

征逐步呈现，充分体现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全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成果。 

2.全力保障“三保”支出。优化支出结构，全力兜实“三

保”等刚性支出，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做好“三保”工作要



 

求，全力做好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等“三保”相关工

作，坚决保障我区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牢固树立过“紧日子”

思想，强化财政部门预算监督。对全区行政事业单位一般

性支出、“三公”经费支出等支出进行监管，对“三公”经费亮

红灯的单位下发预警通知函，确保完成一般性支出压减

10%以上、“三公”经费压减 3%的目标任务；坚持民生保障

优先，2019 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教育、社会保

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八项民生支出达到 67.03 亿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3.77%，增支 13.77 亿元，同比增长

26%。    

3.扎实落实减税降费政策。2019 年，在区委、区政府

正确领导下，积极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通过制定印发《赣州市南康区财政局印发关于全面贯彻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工作方案的通知》方案文件，发放政

策宣传册，南康手机报、南康发布、电视媒体报道等多渠

道广泛宣传，确保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2019 年全年我区减税降费金额合计 3.96 亿元，其中：企业

减税金额 3.56 亿元，社保降费金额 0.4 亿元，减税降费政策

有效落到实处，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市场主体的

获得感，激发了市场活力。 

  4.财政支持加力提效。2019 年，在面对巨大资金压力

下，财政支持加力提效，有力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积

极争取资金，2019 年向上争资合计 75.43 亿元，其中争取债

券资金 11.11 亿元，新增债券额度居全市第二，争取债券额



度连续三年在全市前列，为全区重点工作提供了坚强资金

保障。持续发力支持企业发展，安排 5 亿元企业扶持发展资

金，1 亿元支持企业技改、科技创新专项经费，为我区企业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财政支持；依托各项信贷通发放贷

款 22.4 亿元，规模多年来居全省、全市第一。创新推出支

持企业融资新模式，设立“工业产业基金”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基金”，创新支持企业融资，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

民营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力度持续加大。 

三、2020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上半年，坚决落实区委、区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聚焦“两个定位、五个推进”的更高要求，紧扣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任务，优先做好疫情防控资金保障工作，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坚持把高质量打好中央三大攻坚战和全市六

大攻坚战贯穿财政工作全过程，助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

效，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贯彻“以收定支”原则,优化

支出结构,着力保障“三保”;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和化

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我区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全

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 

上半年,我区财政总收入 218906 万元，完成年预算的

57.4%,同比增收 16472万元，增长 8.1%。 



 

上半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0823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53.4%,同比增收 5304 万元，增长 4.2%。具体收

入分项目情况如下： 

增值税 4286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8.8%,减收 439

万元，下降 1%。 

企业所得税 1323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9.4%,增收

3087万元，增长 30.4%。 

个人所得税完成 536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70.2%,

增收 4259万元，增长 384.7%。 

资源税 31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5%,减收 1586 万

元，下降 83.3%。 

城市维护建设税 1479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5.3%,

增收 8779万元，增长 146%。 

房产税 114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2.5%,减收 152 万

元，下降 11.7%。 

印花税 145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1.5%,减收 396 万

元，下降 21.4%。 

城镇土地使用税 80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0.1%,增

收 74 万元，增长 10.1%。 

土地增值税 767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8.1%,减收

262 万元，下降 3.3%。 

车船税 80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0.5%,减收 384 万

元，下降 32.2%。 



耕地占用税 98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1.8%,减收

1387万元，下降 58.5%。 

契税 175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0.7%,减收 10291 万

元,下降 37%。 

环境保护税 11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7.1%。减收

36 万元，下降 24.3%。 

非税收入完成 2377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6.2%,同

比增收 4037 万元，增长 20.5%。其中：专项收入 7609 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3.4%，同比增收 3118 万元，增长

69.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17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6.2%，同比增收 2008 万元，增长 63.5%；罚没收入 682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7.5%，同比减收 2360 万元，下降

25.7%；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3080 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43.4%，同比增收 1028 万元，增长 50.1％,政

府住房基金收入 109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6.32%，同比

增收 243 万元，增长 28.7%。 

（2）支出情况 

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531188 万元，

同比增支 1060 万元，增长 0.2%。其中：年预算安排的支出

383048 万元，完成年预算的 60.2%，新增上级转移支付的

安排支出 148140万元。年初预算安排的支出完成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34767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7.5%。 



 

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2123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2.4%。 

教育支出完成 9458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9.2%。 

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873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5.2%。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6749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83.1%。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5425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2%。 

卫生健康支出 3412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0.6%。 

节能环保支出 171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9.9%。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5542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8.5%。 

农林水支出 2900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0.2%。 

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1171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4.9%。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166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4.6%。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 112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6.1%。 

金融支出 34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54.8％。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89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7.2%。 

住房保障支出 422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8.7%。 



粮油物资管理事务支出 40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5.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83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4.6%。 

债务付息支出 20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3%。 

其他支出 3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2%。 

2.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 

（1）收入情况 

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实现 53175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7.2%。同比减收 27441万元,下降 34%。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004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17.3%，同比减收 28652万元，下降 36.4%。 

彩票公益金收入 64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0.5%，同

比减收 123万元，下降 16%。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净增加 1104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28.3%。 

污水处理费收入 138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6.1%，

同比增收 230万元，增长 20%。 

（2）支出情况 

上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05343 万元,同比增加

80232 万元,增长 64.1%，完成年初预算的 65%。支出分项目

完成情况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7 万元，同比增加 43 万

元，增长 179.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8 万元，同比增加 42 万元，增

长 10.9%。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64242 万元,同比减少 60453 万元,

下降 48.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安排的支出 61782

万元。 

农林水支出 11万元，同比增加 5万元，增长 83.3%。 

其他支出净增 140595 万元，主要是上半年新增专项债

券资金安排的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上半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实现收入与支出。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 

（1）收入情况 

上半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83575 万元，已完成年

初预算的 55.3%，同比增加 8888 万元，增长 11.9%。其

中：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7853 万元，已完成年

初预算的 26.6%，同比减收 2337 万元，下降 22.9%，主要

原因是疫情期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

免。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3730 万元，已完成年

初预算的 60.1%，同比增收 2749 万元，增长 25%。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8293 万元，已完成年

初预算的 35%，同比增收 6838 万元，增长 469.8%，主要原



因是今年通过赣服通等网络通道提高缴费效率及财政补贴

较上年提早到位。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9270

万元，已完成年初预算的 54.4%，同比增收 5127 万元，增

长 123.75%，主要原因是征缴力度加大及财政补贴较上年提

早到位。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44283 万元，已完成年初预

算的 76.7%，同比减收 3428 万元，减少 7.2%。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146 万元，已完成年初预算的

42.6%，同比减收 61 万元，减少 29.3%，主要原因是疫情期

间企业失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免。 

（2）支出情况 

上半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82405 万元，已完成年

初预算的 54%，同比增加 12013 万元，增长 17.1%。其中：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9668 万元，已完成年

初预算的 47.4%，同比增加 1568 万元，增长 8.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5929 万元，已完

成年初预算的 61.6%，同比增加 3786 万元，增长 31.2%。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6585 万元，已完成年

初预算的 42.6%，同比增加 63 万元，增长 0.96%。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5859

万元，已完成年初预算的 42%，同比增加 122 万元，增长

2.12%。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34187 万元，已完成年

初预算的 6146%，同比增加 6430 万元，增长 23.2%。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177 万元，已完成年初预算的 74.2%，

同比增加 44 万元，增长 33.4%。 

（二）上半年预算执行特点 

1.迎难而上，财政收入逆势增长。上半年，受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及国内外整体宏观经济影响，我区财政收入增幅

减缓，部分税种出现下滑，其中：增值税同比减收 4867 万

元，下降 5.1%；车船税同比减收 384 万元，下降 32.2%；

五小税同比减收 2321 万元，下降 16.9%；耕地占用税及契

税同比减收 11678 万元，下降 38.7%。尽管受减税降费政策

等各种不利因素影响，各县市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冲击，但

在区委、区政府正确领导下，我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恢复

良好，各项财政指标全市排名靠前，上半年我区财政总收

入实现 21.89 亿元，增长 8.1%，列全市第一，超序进度 7

个百分点，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 89.1%，税性占比在

全市名列前茅。如企业所得税同比增收 0.96 亿元，增长

30.4%，个人所得税同比增收 1.33 亿元，增长 3.8 倍；上半



年纳税额超过 500 万元的企业共 46 户，累计纳税 11.53 亿

元，超过千万元的企业共 27 户，累计纳税 10.18 亿元。 

2.主动作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面对年初突如其来的

疫情，我区高度重视，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工作责任，按照

区委、区政府的统一工作部署，千方百计调度统筹财政资

金，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物资保障，保障疫情防控经费第一

时间拨付到位，上半年累计拨付 3627 万元用于全区疫情防

控，公共卫生支出大幅增加，同比增长 91.1%，为我区疫情

防控战的全面胜利提供了足额的资金保障。 

3.优化支出，重点领域有保障。今年以来，财政部门加

快资金拨付进度，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各项工作。全区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总量完成 53.12 亿元，增长 0.2%，支出增幅

较同期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全市各县（市、区）平均水平

9.3 个百分点，其中，用于安排民生类支出达 35.98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的 67.7%。全力支持承办全省旅发

大会，繁荣文化旅游市场，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增长

163.2%；全力做好脱贫攻坚财政保障，支持打赢脱贫攻坚

战，农林水支出增长 19.1%。 

4.多措并举，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统筹调度好财

政资金，大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格力电器、红星美凯

龙、居然之家、美克美家等世界顶级家电、家具制造企业

和重大项目落地南康，推动南康从家具的“单核时代”迈向

“家电+家具”现代家居融合发展的“双核时代”，为南康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二是创新金融支持政策，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积极推进“信贷通”融资模式，将金融活水

精准引向实体经济，化解企业融资难题，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用活用好“财园信贷通复工复产”贷款及“财园信贷通”与

支小再贷款结合有关政策。截止 6 月底，我区“信贷通”等政

策共计为 428 户企业发放贷款 12.75 亿元。三是积极向上争

资。通过主动向上对接争资，争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

我区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的财政保障。上半年我区向上争

资金额合计 46.99 亿元。其中：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27.1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72 亿元，增长 6.76%；争取

上级债券资金 19.8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2.28 亿元，增

长 163%。 

截止 2020 年 6 月底，省财政厅下达我区 2020 年政府债

务限额为 63.3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20.94 亿元，专

项债务限额 42.43 亿元；我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51.94 亿

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8.63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33.31

亿元。截止目前，省财政厅下达我区 2020 年政府债务限额

为 71.3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21.64 亿元，专项债务

限额 49.68 亿元；我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59.89 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余额 19.33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40.56 亿元。 

（三）预算执行存在的问题 

上半年，为积极有效应对疫情，保住市场主体，中

央、省、市出台了系列减税降费、缓征缓缴的优惠政策，

为我区复工复产复市提供了政策支持，但同时也给我区财

政预算执行造成了一定困难。一是土地收入进度偏慢。上



半年我区土地收入仅入库 5.0 亿元，同比下降 36.4%，与全

年 40 亿元目标相差甚远，远远落后序时进度；二是“三

保”支出压力大。2020 年全年预算安排“三保”经费 35.21

亿元，比上年增加 3.35 亿元，初步测算月需支出约 3.74

亿元左右，加上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政策出台，将对我区财

政收入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区筑牢兜实“三保”底线的难

度加大；三是化解债务压力大。2020 年全区隐性债务还本

全年共需 8.12 亿元，1-6 月已化解 1.67 亿元，按照计划化

债任务主要集中于下半年，而 2020 年上半年仅完成土地收

入 5 亿元，债务还本付息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性基金中的

土地收入，下半年化债压力巨大。 

（四）下半年工作重点 

1.全力完成各项收入预算 

    一是积极组织好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二是重点要加

快土地出让进度。完成今年土地收入计划，事关我区一般

预算平衡及债务化解，事关“三保”不出问题。相关职能部门

要根据赣州市中心城区全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制定

切实可行详细具体的土地出让计划；积极向上级自然资源

部门争取用地指标，让符合出让条件的地块尽快挂牌出

让；加大清缴欠款力度，在我区经济秩序恢复的情况下，

积极稳妥推进疫情期间交易地块出让土地款的催缴工作。 

2.扎实做好“六保”、“六稳”工作 



 

积极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聚焦“六稳”、“六保”工作

要求，始终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按照“有保有压”的原

则，优化调整支出结构和顺序，贯彻落实好关于进一步严

把支出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若干措施，大力压减一般

性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把节省下来的资金优先用于

“三保”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三保”支出在预算安排

和库款调度方面的优先顺序，筑牢兜实“三保”底线。 

3.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 

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是如期实现同步全面小康的重要环

节,是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一要落实好涉农资金整合试

点等政策,强化扶贫资金绩效管理，全力支持解决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强化扶贫资

金监管,优化完善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的

精准性和实效性。二要健全政府隐性债务常态化监测机制,严

格执行化债方案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

量；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完善专项

债券项目库,从讲政治的高度落实好债务风险防控工作。三要

按照上级工作部署，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自然

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支持森林质量提升

工作和森林“四化”等;推进深化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着力打造

秀美乡村。  

4.加强债务管控，切实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加强对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的风险管理力度，积极稳妥

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严格控制新增债务的同时，积

极稳妥推进化债工作。采取预算安排资金、盘活存量资源

资产、统筹土地出让收入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偿还政府债

务，确保全面完成年度化债计划。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我们将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

大的监督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干担当、敢为人先，为

开创新时代南康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提供有力的财政保障，

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奔全面小康。 

 

 

 

2020 年 9 月 16 日 


